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5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陳碧珍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

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

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

14290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

　　於同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3月17日對原處分

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對第三人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時，已明確訂定

　　比例原則，於保單解約金超過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始

得扣押，經安達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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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之解約金既已超過3萬元，執行法院即應速核發收取命

令移轉由伊收取，卻消極不作為，偏袒相對人。執行法院雖

　　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系爭

　　執行原則） 第6點規定作業，然該原則係本院自訂之規範，

　　並無透過立法通過且頒布公告之法源依據，自不生強制執行

法之效力。又系爭保單為終身壽險，自當是相對人往生後，

始有身故保險金給付發生，其條件尚未成就前，何來相對人

以系爭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必要，再者若相對人經濟狀況不

佳，理應無餘力投保商業保險，且相對人自始未主張有何依

賴系爭保單以支應生活費用情況，自不得以相對人立場代其

主張，已違反公平誠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終身壽

險、人壽保險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人壽

保險契約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或價值準備金即非強制

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福津貼、救助

或補助，故自無需保留生活費用之適用，系爭保單解約金應

由伊收取。原處分駁回伊強制執行相對人系爭保單金錢債權

　　之聲請，侵害伊之財產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

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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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

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

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

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

　　得對之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前段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9316號債權

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對於第三人安達人壽

公司保險契約之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

度司執字第15187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該

執行事件於113年7月23日併入另案異議人與相對人間之本院

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合稱

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業於113年7月9日核發扣押

命令，安達人壽於113年8月1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之系

爭保單，並予以扣押。原處分以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金額

不足相對人3個月必要生活費用，倘若終止系爭保單並命安

達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

之利益顯失均衡，不符比例原則等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

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二)查相對人住所設籍在桃園市，此有相對人戶役政資料在卷可

憑，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9172元

（計算式：1萬5977元×1.2＝1萬9172元），以此計算相對人

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5萬7516元（計算式：1萬1972元×3

個月=5萬7516元），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安

達人壽公司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自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

規定之適用，而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僅為4萬9955元，顯

低於上開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

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又本件復無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第5項情事，揆諸上開說明，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應不得強

制執行。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執行原則並未有法源依據云云。

惟系爭執行原則係司法行政機關本於司法自主性，就人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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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

為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事務之依

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0號解釋意旨，尚非法所不

許。又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係為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

活親屬之生活費用，以3個月為妥適，但債務人所必需之費

用，逾上開數額，亦應予維持，是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

未牴觸強制執行法第2條、第122條第2項規定，亦合於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揭櫫執行保險解約金

債權應兼顧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之意

旨。是原處分援引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以原處分駁回

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處分不

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

編

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康健人壽新家有意保定期保險 TWAB639890 4萬99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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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陳碧珍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
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 14290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
　　於同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3月17日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對第三人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時，已明確訂定
　　比例原則，於保單解約金超過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始得扣押，經安達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既已超過3萬元，執行法院即應速核發收取命令移轉由伊收取，卻消極不作為，偏袒相對人。執行法院雖
　　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系爭
　　執行原則） 第6點規定作業，然該原則係本院自訂之規範，
　　並無透過立法通過且頒布公告之法源依據，自不生強制執行法之效力。又系爭保單為終身壽險，自當是相對人往生後，始有身故保險金給付發生，其條件尚未成就前，何來相對人以系爭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必要，再者若相對人經濟狀況不佳，理應無餘力投保商業保險，且相對人自始未主張有何依賴系爭保單以支應生活費用情況，自不得以相對人立場代其主張，已違反公平誠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終身壽險、人壽保險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人壽保險契約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或價值準備金即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福津貼、救助或補助，故自無需保留生活費用之適用，系爭保單解約金應由伊收取。原處分駁回伊強制執行相對人系爭保單金錢債權
　　之聲請，侵害伊之財產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
　　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
　　得對之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前段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931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對於第三人安達人壽公司保險契約之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5187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該執行事件於113年7月23日併入另案異議人與相對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合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業於113年7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安達人壽於113年8月1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之系爭保單，並予以扣押。原處分以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金額不足相對人3個月必要生活費用，倘若終止系爭保單並命安達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不符比例原則等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二)查相對人住所設籍在桃園市，此有相對人戶役政資料在卷可憑，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9172元（計算式：1萬5977元×1.2＝1萬9172元），以此計算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5萬7516元（計算式：1萬1972元×3個月=5萬7516元），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安達人壽公司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自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適用，而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僅為4萬9955元，顯低於上開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又本件復無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情事，揆諸上開說明，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應不得強制執行。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執行原則並未有法源依據云云。惟系爭執行原則係司法行政機關本於司法自主性，就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為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事務之依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0號解釋意旨，尚非法所不許。又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係為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費用，以3個月為妥適，但債務人所必需之費用，逾上開數額，亦應予維持，是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未牴觸強制執行法第2條、第122條第2項規定，亦合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揭櫫執行保險解約金債權應兼顧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之意旨。是原處分援引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康健人壽新家有意保定期保險

		TWAB639890

		4萬9955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5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陳碧珍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

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 14

    290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

　　於同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3月17日對原處分

    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對第三人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時，已明確訂定

　　比例原則，於保單解約金超過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始

    得扣押，經安達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

    單）之解約金既已超過3萬元，執行法院即應速核發收取命

    令移轉由伊收取，卻消極不作為，偏袒相對人。執行法院雖

　　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系爭

　　執行原則） 第6點規定作業，然該原則係本院自訂之規範，

　　並無透過立法通過且頒布公告之法源依據，自不生強制執行

    法之效力。又系爭保單為終身壽險，自當是相對人往生後，

    始有身故保險金給付發生，其條件尚未成就前，何來相對人

    以系爭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必要，再者若相對人經濟狀況不

    佳，理應無餘力投保商業保險，且相對人自始未主張有何依

    賴系爭保單以支應生活費用情況，自不得以相對人立場代其

    主張，已違反公平誠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終身壽險

    、人壽保險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人壽保

    險契約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或價值準備金即非強制執

    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福津貼、救助或

    補助，故自無需保留生活費用之適用，系爭保單解約金應由

    伊收取。原處分駁回伊強制執行相對人系爭保單金錢債權

　　之聲請，侵害伊之財產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

    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

　　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

    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

    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

    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

　　得對之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前段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9316號債權

    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對於第三人安達人壽

    公司保險契約之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

    度司執字第15187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該

    執行事件於113年7月23日併入另案異議人與相對人間之本院

    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合稱

    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業於113年7月9日核發扣押

    命令，安達人壽於113年8月1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之系

    爭保單，並予以扣押。原處分以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金額

    不足相對人3個月必要生活費用，倘若終止系爭保單並命安

    達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

    之利益顯失均衡，不符比例原則等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

    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二)查相對人住所設籍在桃園市，此有相對人戶役政資料在卷可

    憑，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9172元

    （計算式：1萬5977元×1.2＝1萬9172元），以此計算相對人3

    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5萬7516元（計算式：1萬1972元×3個

    月=5萬7516元），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安達

    人壽公司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自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

    定之適用，而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僅為4萬9955元，顯低

    於上開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相

    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又本件復無強制執行法第122條

    第5項情事，揆諸上開說明，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應不得強制

    執行。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執行原則並未有法源依據云云。惟

    系爭執行原則係司法行政機關本於司法自主性，就人壽保險

    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為

    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事務之依據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0號解釋意旨，尚非法所不許。

    又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係為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

    屬之生活費用，以3個月為妥適，但債務人所必需之費用，

    逾上開數額，亦應予維持，是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未牴

    觸強制執行法第2條、第122條第2項規定，亦合於最高法院1

    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揭櫫執行保險解約金債權

    應兼顧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之意旨。是

    原處分援引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

    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處分不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康健人壽新家有意保定期保險 TWAB639890 4萬9955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5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陳碧珍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
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 14290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
　　於同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3月17日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對第三人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時，已明確訂定
　　比例原則，於保單解約金超過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始得扣押，經安達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既已超過3萬元，執行法院即應速核發收取命令移轉由伊收取，卻消極不作為，偏袒相對人。執行法院雖
　　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系爭
　　執行原則） 第6點規定作業，然該原則係本院自訂之規範，
　　並無透過立法通過且頒布公告之法源依據，自不生強制執行法之效力。又系爭保單為終身壽險，自當是相對人往生後，始有身故保險金給付發生，其條件尚未成就前，何來相對人以系爭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必要，再者若相對人經濟狀況不佳，理應無餘力投保商業保險，且相對人自始未主張有何依賴系爭保單以支應生活費用情況，自不得以相對人立場代其主張，已違反公平誠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終身壽險、人壽保險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人壽保險契約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或價值準備金即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福津貼、救助或補助，故自無需保留生活費用之適用，系爭保單解約金應由伊收取。原處分駁回伊強制執行相對人系爭保單金錢債權
　　之聲請，侵害伊之財產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
　　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
　　得對之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前段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931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對於第三人安達人壽公司保險契約之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5187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該執行事件於113年7月23日併入另案異議人與相對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合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業於113年7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安達人壽於113年8月1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之系爭保單，並予以扣押。原處分以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金額不足相對人3個月必要生活費用，倘若終止系爭保單並命安達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不符比例原則等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二)查相對人住所設籍在桃園市，此有相對人戶役政資料在卷可憑，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9172元（計算式：1萬5977元×1.2＝1萬9172元），以此計算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5萬7516元（計算式：1萬1972元×3個月=5萬7516元），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安達人壽公司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自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適用，而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僅為4萬9955元，顯低於上開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又本件復無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情事，揆諸上開說明，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應不得強制執行。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執行原則並未有法源依據云云。惟系爭執行原則係司法行政機關本於司法自主性，就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為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事務之依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0號解釋意旨，尚非法所不許。又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係為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費用，以3個月為妥適，但債務人所必需之費用，逾上開數額，亦應予維持，是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未牴觸強制執行法第2條、第122條第2項規定，亦合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揭櫫執行保險解約金債權應兼顧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之意旨。是原處分援引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康健人壽新家有意保定期保險

		TWAB639890

		4萬9955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253號

異  議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陳碧珍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

0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 142900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

　　於同年3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3月17日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執行法院對第三人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達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時，已明確訂定

　　比例原則，於保單解約金超過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始得扣押，經安達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所示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解約金既已超過3萬元，執行法院即應速核發收取命令移轉由伊收取，卻消極不作為，偏袒相對人。執行法院雖

　　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系爭

　　執行原則） 第6點規定作業，然該原則係本院自訂之規範，

　　並無透過立法通過且頒布公告之法源依據，自不生強制執行法之效力。又系爭保單為終身壽險，自當是相對人往生後，始有身故保險金給付發生，其條件尚未成就前，何來相對人以系爭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必要，再者若相對人經濟狀況不佳，理應無餘力投保商業保險，且相對人自始未主張有何依賴系爭保單以支應生活費用情況，自不得以相對人立場代其主張，已違反公平誠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終身壽險、人壽保險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人壽保險契約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或價值準備金即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社福津貼、救助或補助，故自無需保留生活費用之適用，系爭保單解約金應由伊收取。原處分駁回伊強制執行相對人系爭保單金錢債權

　　之聲請，侵害伊之財產權，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

　　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

　　得對之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前段亦有明文。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931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對於第三人安達人壽公司保險契約之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5187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該執行事件於113年7月23日併入另案異議人與相對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429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合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業於113年7月9日核發扣押命令，安達人壽於113年8月1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之系爭保單，並予以扣押。原處分以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金額不足相對人3個月必要生活費用，倘若終止系爭保單並命安達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不符比例原則等由，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

(二)查相對人住所設籍在桃園市，此有相對人戶役政資料在卷可憑，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9172元（計算式：1萬5977元×1.2＝1萬9172元），以此計算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為5萬7516元（計算式：1萬1972元×3個月=5萬7516元），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安達人壽公司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自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適用，而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僅為4萬9955元，顯低於上開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又本件復無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5項情事，揆諸上開說明，異議人對系爭保單應不得強制執行。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執行原則並未有法源依據云云。惟系爭執行原則係司法行政機關本於司法自主性，就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為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事務之依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0號解釋意旨，尚非法所不許。又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係為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生活費用，以3個月為妥適，但債務人所必需之費用，逾上開數額，亦應予維持，是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未牴觸強制執行法第2條、第122條第2項規定，亦合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揭櫫執行保險解約金債權應兼顧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之意旨。是原處分援引系爭執行原則第6點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 1 康健人壽新家有意保定期保險 TWAB639890 4萬9955元 





